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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供應表頻譜供應表頻譜供應表頻譜供應表 (2008/09 – 2010/1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前工商及科技局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公布頻譜政策綱要。作為實施該綱要的一

部分工作，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會公布頻譜供應表，以知會業界

可能於未來三年，透過公開競投或招標程序供應的無線電頻譜。此外，為了

配合最新發展，頻譜供應表將每年更新，或因應最新發展情況調整。 

 
 

頻譜供應表頻譜供應表頻譜供應表頻譜供應表(2008/09––––2010/11) 

 

頻帶頻帶頻帶頻帶 
(兆赫兆赫兆赫兆赫) 

劃分劃分劃分劃分 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 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216 – 223 

 

 

廣播 
固定 
流動  

2009/2010 諮詢進行中 此頻帶可用作流動

電視及數碼聲音廣

播。 

現有使用者將在二

零零九年移出。 

此頻帶供應與否，

有待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落實數碼廣播

及流動電視政策。 

                                                 
1 最早供應日期指預期把相關頻譜供應予市場作競投或招標的最早日期，惟取決於諮詢結果。最早供應日期並不一定是競投或招標的確實日期。 



 2 

頻帶頻帶頻帶頻帶 
(兆赫兆赫兆赫兆赫) 

劃分劃分劃分劃分 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 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678 – 686 
798 – 806 
(特高頻電視

頻道第 47 及

62 號) 

廣播 
流動  
 

現在 
 

諮詢進行中 
 

此頻帶可用作地面

廣播及流動電視服

務。 

此頻帶目前空置。 

此頻帶供應與否，

有待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落實數碼廣播

及流動電視政策。 

832.5 – 837.5∗ 
877.5 – 882.5 

流動 現在 2008/2009 

 或 

2009/2010 

此頻帶可用作公共

流動服務。 

此頻帶目前空置。 

885 – 890 
930 – 935 

流動 
 

現在 諮詢進行中 此頻帶可用作公共

流動服務2。 

1466 – 1480 
 

廣播  
流動 

現在 
 

諮詢進行中 
 

此頻帶可用作流動

電視及數碼聲音廣

播。 

此頻帶目前空置。 

此頻帶供應與否，

有待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落實數碼廣播

及流動電視政策。 

1780.1 – 1785 
1875.1 – 1880 

固定 
流動 

現在 諮詢進行中 此頻帶可用作公共

流動服務2。 

此頻帶目前空置。 

                                                 
∗ 新加入的頻帶。 
2 目前，此頻帶的部份頻道已指配給流動服務商向郊野公園提供覆蓋。這些頻道有可能在郊野公園之外使用，但須與使用這些頻道向郊野公園提供覆蓋的流動服務商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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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頻帶頻帶頻帶 
(兆赫兆赫兆赫兆赫) 

劃分劃分劃分劃分 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最早供應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 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目標諮詢日期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2010 – 2019.7 固定  
流動 

現在   
 

2008/2009   
 

此頻帶可用作公共

流動服務。  

此頻帶的一部分，

目前供在數碼港內

的一套技術試驗系

統使用，直至二零

零八年五月。 

2300 – 2390 固定  
流動  
 

現在 
 

諮詢已完成 
 

此頻帶會用作寬頻

無線接達服務。  

頻譜拍賣計劃於二

零零八年第四季進

行。 

2500 – 2635 
2660 – 2690 

固定 
流動  

2008/09   
 

諮詢已完成 
 

此頻帶會用作寬頻

無線接達服務。 

可使用的實際頻寬

將取決於與內地進

行頻率協調的結果

(約有 100至 150兆

赫可供使用)。 

頻譜拍賣計劃於二

零零八年第四季進

行。 

2635 – 2660 固定 
流動 

2008/09 諮詢進行中 此頻帶可用作衛星

流動電視或其他服

務。 

此頻帶供應與否，

有待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落實數碼廣播

及流動電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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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供應表旨在供業界及公眾參考。頻譜供應表的公布並不視作任何頻譜劃分或指配。

電訊局長在實際劃分及指配頻譜行使酌情權時，將不受頻譜供應表約束。在行使《電訊

條例》(第106章)第32H(2)(a)、(b)條及第32I(1)條所賦予的權力前，電訊局長將進行在有
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的獨立諮詢程序。電訊局長就頻譜劃分及/或指配作出決定
前，亦將考慮有關個案的所有相關事宜。如情況需要，電訊局長有權背離或偏離頻譜供

應表。故此，頻譜供應表對電訊局長並無法律約束力，並會每年進行檢討，以及因應最

新發展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不時作出修訂。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